
2019年第 2號號外公告

醫生註冊條例 (第 161章 )

現公布如下：

(1) 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(第 161章 )第 3(2)(i)條，葉永玉醫生 (註冊編號：M06587)及 
楊協和醫生 (註冊編號：M15334)已獲香港醫學會的會董會成員選出，擔任香港醫務委
員會委員。

(2) 根據該條例第 3(2)(j)條，陳沛然醫生 (註冊編號：M13027)及龍振邦醫生 (註冊編號：
M14633)已獲在普通科醫生名冊的第 I及第 III部註冊的醫生選出，擔任香港醫務委員
會委員。

 根據該條例第 3(3A)條，上述人士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任職，任期三年。

日期：2019年 1月 24日


	Structure
	2019年第2號號外公告


